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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年度「行政品質評鑑」建議改進事項執行情形報告表：人事室 

委員意見 
建議改進事項 

辦理情形及回覆說明 
(請註記建議是否列為結案) 結案 繼續追蹤(說明) 

一、在考量編制人員與約

用人員差異、專長差

異、院系所與行政單

位人員特色差異之種

種條件後，宜制定並

積極推動一適合台大

特色、又能有效解決

職員久任弊端問題並

強化行政動能的輪調

制度。短期內追求全

校各一級單位內部輪

調，長期則追求全校

之一級單位間輪調之

落實。 
(已結案) 

101 年 5 月份回覆說明： 
一、編制內職員部分 
（一）本校於 100 年 7 月 28 日發布

施行「職員職務輪調要點」，以

各一級單位內之職務調動為原

則，每 4 年職期輪調，業務特

殊需要得延長 1 年，每年檢討

辦理 1 次。另各單位職員任現

職滿 2 年以上，如有意願調換

職務，得於調查期限內，填具

「職員職務請調意願書」，送人

事室列入全校職員遷調候用名

冊。 
（二）對於職員輪調，擬採取下列方

式逐步推動： 
1、自 101 年 2 月起先採和緩漸進

方式推動一級單位內職員輪

調，並配合職務出缺內部甄選

機制，執行一級單位間職務輪

調。於每年年初定期調查各一

級單位所屬職員職務輪調情

形。 
2、人事室於每年 12 月底，主動

清查各單位至該年底、職期即

將任滿 4 年之人員清冊，提供

各一級單位辦理職期輪調參

考，督促各一級單位落實職務

輪調。 

3、於各單位提報遞補職員出缺作

業時，主動提醒各該主管優先

考慮單位內職期即將任滿 4 年

之人員，是否配合於單位內先

行辦理輪調，再以最後空缺職

位提報遞補。 

4、各單位職員任現職滿 2 年以

上，如有意願調換職務，得填

具「職員職務請調意願書」，送

人事室列入全校職員遷調候用

名冊。並於人事室網頁設置「校

內事求才專區」，將有請調意願

者之職稱、職務列等、工作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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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年度「行政品質評鑑」建議改進事項執行情形報告表：人事室 

委員意見 
建議改進事項 

辦理情形及回覆說明 
(請註記建議是否列為結案) 結案 繼續追蹤(說明) 

位、職系、可調任職系、重要

學經歷或專長、擬調任職務等

資訊公佈於該專區，提供出缺

單位用人時優先上網尋找適當

人才之人才資料庫，以媒合方

式，縮短用人單位遞補人員時

間，並協助同仁達成調動意

願，擴大職務輪調之機會及範

圍。 
二、約用工作人員部分 

在不違反勞動法規有關調動 5
項原則之規範下，參酌職員輪調作

法，於 101 年 12 月底前訂定約用

工作人員輪調試辦規定及配套措

施。  
 

101 年 8 月份回覆說明： 

一、編制內職員部分 
（一）本校於 100 年 7 月 28 日發布

施行「職員職務輪調要點」，以
各一級單位內之職務調動為原
則，每 4 年職期輪調，業務特
殊需要得延長 1 年，每年檢討
辦理 1 次。 

（二）逐步推動成果： 
編制內職員輪調制度自實施後
至本（101）年 8 月 15 日止執
行情形如下： 
1、調查 100 年度各一級單位所

屬職員職務輪調情形，經分
析 100 年度全校職員輪調比
率為 14％。 

2、101 年度起，於各單位提報
遞補職員出缺作業時，主動
將單位內職期即將任滿 4 年
之人員造冊，送請單位主管
優先考量配合先行辦理內部
輪調後，再以最後空缺職位
提報遞補人員。 

3、於各單位職務出缺時，主動
通知填具「職員職務請調意
願書」且符合職缺資格之同
仁，提出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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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年度「行政品質評鑑」建議改進事項執行情形報告表：人事室 

委員意見 
建議改進事項 

辦理情形及回覆說明 
(請註記建議是否列為結案) 結案 繼續追蹤(說明) 

二、約用工作人員部分 
（一）已訂定約用工作人員職務輪調

試辦計畫。於本 101 年 8 月 10
日 奉校長批准，續提勞資會議
及行政會議審議後，預計試辦
期程自102年1月1日起至103
年 12 月 31 日止，為期 2 年。

（二）實施原則 
1、以本校各一級行政單位內約

用人員之職務遷調為原則，
且不違反勞動法規所訂調動
5 原則。 

2、職務輪調得參酌當事人及徵
詢其主管意願後，配合職務
性質及業務需要實施，調任
人員應符合擬調任職務之資
格條件。 

3、各一級單位內約用人員之輪
調職期以 4 年為原則，輪調
年資之計算自任現職起始日
之次月起算。 

4、各一級單位內職務出缺時，
由單位自行檢討或徵詢單位
內同仁意願後先進行內部職
務輪調，輪調人員以任現職
滿 2 年為原則，任現職滿 4
年以上者應優先列入輪調名
單，於輪調後之最後空缺始
辦理對外甄補。 

5、除職務出缺之情形外，各一
級單位內平時為利業務推動
或加強內部控制需要，亦得
隨時辦理職務輪調，輪調結
果請送人事室。 

6、人事室於每年年終彙整各單
位輪調情形及意見後簽陳辦
理情形，於試辦期滿後進行
評估，並研提建議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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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年度「行政品質評鑑」建議改進事項執行情形報告表：人事室 

委員意見 
建議改進事項 

辦理情形及回覆說明 
(請註記建議是否列為結案) 結案 繼續追蹤(說明) 

二、社科院遷回校總區

後，相關院之人事與校

之業務銜接與區隔，宜

儘早因應規劃。 
(已結案) 

101 年 5 月份回覆說明： 
一、社科院遷回校總區後，人事業務

將回歸校總區人事室各組辦理，該

院為因應遷院後人事業務順利銜

接， 98 年已暫撥院缺組員 1 名支

援人事組，俟該院遷回校總區後，

該員將接辦移回社科院之院級人

事業務，對於業務之銜接已作完善

處理。 
二、社科院遷回校總區後（約 1 年

後），相關人事業務將移回校總

區。陸續配合檢討、評估人事室組

織、業務分工及人力配置，統籌調

配該院人事組 2 名人力。 

ˇ  

三、關於未來 KPI 制度，

建議可加入顧客滿意

度，並分別以教師及

職工為對象作調查統

計，另加入知識管理

(組織學習)等多元類

型；此外，建議訂定

年度目標，檢討其達

成率，與前 2~3 年

KPI 值作比較，並導

入 PDCA 管理循環，

加上標竿學習，以達

持續改善之目標。 
(已結案) 

101 年 5 月份回覆說明： 

一、本室顧客滿意度將增加以教師及

職工身分別為調查統計分析，以

利清楚了解不同族群之意見。 
二、已於本室年度 KPI 加入顧客滿意

度、知識管理(組織學習)等多元

類型指標，以利彰顯組織之執行

績效。 

三、本室依核心價值及「臺大人一家

人」的理念，配合校務發展訂定

策略地圖，據以推動人事重點業

務，除依業務特性，加強人事管

理機制，並透過人事業務檢核機

制（人事業務績效考核、標竿學

習、顧客滿意度調查）檢視人事

業務推動執行情形，收集意見作

為改進之重要參據，另導入

PDCA 管理循環，在每個階段嚴

格管控，透過持續不斷的改進，

達到持續改善之目標，以加強人

事服務。 

ˇ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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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年度「行政品質評鑑」建議改進事項執行情形報告表：人事室 

委員意見 
建議改進事項 

辦理情形及回覆說明 
(請註記建議是否列為結案) 結案 繼續追蹤(說明) 

四、醫學院與公衛學院人

事業務劃分與資源宜更

法規化及制度化。 
(已結案) 

101 年 5 月份回覆說明： 

一、公共衛生學院自 82 學年度成立，

部分行政業務依協調情形委由醫

學院辦理， 95 年 2 月公衛大樓

完工進駐，該學院之行政業務仍

循前例辦理，未作調整。 

二、本室 97 年進行本室人力評估專

案，就本室各組業務職掌、人力

配置等進行評估後，醫人組 1 名

編制內職員及 2 名約用人員為院

缺，故除人事組原有的人事業務

外，尚須辦理院級人事相關業務

或院長交辦事項。 

三、就整體醫學校區（包括公衛學院

及附醫）之行政業務而言，醫學

院的行政單位包括教務、學務、

研發、會計、總務及人事等，在

辦理各項行政業務與措施時，均

係以維護所有醫學校區教職同仁

之權益為最高考量，且運作模式

與處理方法尚稱一致，實施至

今，亦屬順暢，尚無窒礙難行之

處。 
四、如何使醫學校區人事業務劃分與

資源更法規化及制度化，將俟未

來兩院進行相關議題之研商或討

論時，再提出進行檢討評估。 

ˇ  

 


